
 

湘教办通〔2016〕121号 

 

关于公布我省 2017 年普通高等学校 

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计划的通知 

 

省属普通本科高校： 

根据教育部《关于开展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

的通知》（教高〔2013〕10 号）和我厅《关于启动湖南省普通高

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的通知》（湘教通〔2016〕102号）

精神，经与学校商定，现将我省 2017年参加审核评估学校及进校

考察时间公布如下： 

1．吉首大学，10月下旬； 

2．长沙理工大学，10月下旬； 

3．湖南科技大学，11月上旬； 

4．湖南理工学院，11月中旬； 

5．湖南工业大学，11月下旬； 

6．中南林业科技大学，12月上旬； 

7．南华大学，12月中旬。 

希望各校以审核评估为契机，系统总结学校办学经验，坚持

湖南省教育厅办公室 



“以评促建、以评促改、以评促管、评建结合、重在建设”的方针，

进一步强化教学中心地位，强化内部质量保障体系建设，不断提

高人才培养质量。 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湖南省教育厅办公室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年 10月 13日 

 


